厦湖工〔2011〕14号

湖里区工会关于开展评选2009—2010年度
先进基层工会、先进个人等活动的通知
各基层工会、各街道工会联合会：

2009年以来，我区各基层工会和广大工会干部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和中国工会十五大精神，紧紧围绕发展大局，积极开展建设职工之家活动，全面履行工会各项职能，努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得到了各级党政的充分肯定和职工群众的普遍认可，并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为进一步调动基层工会组织和工会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基层工会在团结组织职工、维护职工权益和促进企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经研究，决定评选表彰一批在近二年工会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表彰项目、名额

经研究，拟评选：

1.“先进基层工会”30家；
2.“先进个人”50名；
3. 支持工会工作的党政领导5名、优秀职工之友5名；
4.“合格职工之家”的名额没有限制，符合条件全年均可申报，已获得“合格职工之家”以上称号的不再申报。
二、评选条件
(一)先进基层工会条件：

1.组织机构健全(包括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等），按时换届选举，职工入会率达90%以上，本单位是合格职工之家；

2.能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积极协调劳资关系，推动建设和谐企业，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3.建立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近两年内无发生拖欠职工工资事件；       

4、近两年内无发生重伤以上劳动安全事故；
5.积极组织职工开展或参与劳动竞赛、岗位练兵、技术比赛等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活动；

6.积极组织职工学习文化、科学和业务知识，开展健康的文化体育活动，提高职工素质；

7.做好困难职工帮扶求助工作，切实为职工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8.工会经费依法按时拨缴。
(二)先进个人条件：

1.热爱工会工作，热心为会员和职工服务，深受职工的信任和拥护；

2.在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职责、协调劳动关系、促进企业发展等工作中成绩突出；
3.能积极参加上级组织的各项活动；

4.有较强的协调劳动关系能力和组织活动能力；

5. 本单位是合格职工之家。

(三)支持工会工作的党政领导(优秀职工之友)条件：
1.重视支持工会工作。切实落实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指导方针，工会工作纳入单位整体规划，行政与工会建立沟通协商机制，工会经费依法足额拨缴；能主动为工会开展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2.关爱职工。民主意识强，积极支持配合工会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平等协商集体合同等制度，依法保障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 

3.关心工会干部。主动关心、帮助工会干部成长，工会干部待遇落实；

4.本单位近2年来未拖欠职工工资，依法为职工缴交社保金，安全生产有保障，未发生重伤以上的安全事故；工会工作成效明显，是合格职工之家；

5.对工会提出的“工资要约”及时进行应约，并已签订集体合同。

注：支持工会工作的党政领导推荐对象为：国有（国有控股）、机关事业单位的党政领导；
优秀职工之友推荐对象为：非公企业的董事长、厂长、总经理，或分管工会工作的副职高管人员。

三、申报时间
请各基层工会于2011年4月11日前将申报材料报区工会(表格在湖里区工会网站http://qgh.huli.gov.cn“下载中心”下载)。逾期的，不参加本次评选。
四、有关要求
为认真做好本次评选表彰工作，确保先进质量，区工会将严格依照有关条件，切实把认真履行工会职责、工作业绩突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评选出来，并授予“先进基层工会”、“先进个人”称号，表彰情况在全区进行通报。
各基层工会要认真对待推荐申报工作，全面部署，积极宣传，精心组织，保质保量如期完成。要通过推荐申报工作，积极开展创建“合格职工之家”活动，进一步加强基层工会规范化建设，全面提高我区工会工作整体水平。













湖里区工会委员会












2011年2月19日
附件：
1.先进基层工会申报表；

2.先进个人申报表；

 3.支持工会工作的党政领导推荐表；

4.优秀职工之友推荐表；

5.“合格职工之家”考核验收表。
附件1：
（2009—2010）年度
湖里区先进基层工会申报表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会员数
	
	工会成立时间
	

	简 要 事 迹


	                    工会主席签名：                年    月    日

	基层

工会

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所在

单位

党组织

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区工会

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填报一式二份
  





  厦门市湖里区工会制
附件2：

（2009—2010）年度
湖里区工会先进个人申报表
	姓    名
	
	工会职务
	
	从事工会工作时间
	

	单位名称
	

	简 要 事 迹


	

	基层

工会

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所在

单位

党组织

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区工会

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填报一式二份
  





  厦门市湖里区工会制
	附件3：

（2009—2010）年度

湖里区支持工会工作的党政领导推荐表

	姓名
	　
	性别
	　
	职务
	　

	本人曾获最高荣誉
	
	出生年月
	　
	单位是何级职工之家
	　

	所在单位   名称　
	　
	单位性质
	　

	主要先进事迹


	附件4：

（2009—2010）年度

湖里区优秀职工之友推荐表

	姓名
	　
	性别
	　
	职务
	　

	本人曾获最高荣誉
	
	出生年月
	　
	单位是何级职工之家
	　

	所在单位   名称　
	　
	单位性质
	　

	主要先进事迹



附件5：

“合格职工之家”考核验收表
	项  目
	考    核    内    容
	标准分
	自查分
	验收分

	一、工会组织建设

（16分）
	1、工会机构健全，按时换届选举，委员分工明确。
	5
	
	

	
	2、按企业实际成立分工会或划分工会小组，开展小组活动。
	3
	
	

	
	3、员工入会率达90%以上。
	5
	
	

	
	4、按规定成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
	3
	
	

	二、工会制度建设

（14分）
	1、建立和落实工会主席、委员岗位职责，各负其责。
	4
	
	

	
	2、落实“六个有”、“双亮”和“三必报”等制度。
	4
	
	

	
	3、建立和健全工会委员会的学习和研究工会工作的例会制度。
	3
	
	

	
	4、建立工会档案管理制度，各项活动资料齐全。
	3
	
	

	三、工会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18分）
	1、与企业建立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积极推进开展工资集体协商。
	6
	
	

	
	2、近两年企业无拖欠职工工资行为，按规定支付加班工资。
	5
	
	

	
	3、重视企业安全生产，提出整改建议，实行有效监督。
	2
	
	

	
	4、关心女职工工作，落实好女职工特殊保护，维护她们的特殊利益。
	2
	
	

	
	5、指导职工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发挥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作用，协调劳动关系。
	3
	
	

	四、工会积极开展各项活动


	1、组织会员学习《工会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教育员工遵纪守法。
	3
	
	

	
	2、开展劳动竞赛、合理化建议、岗位练兵等群众性技术创新活动。
	3
	
	


	项  目
	考    核    内    容
	标准分
	自查分
	验收分

	四、工会积极开展各项活动

（15分）
	3、组织职工学习文化科学和业务知识，开展业务技术培训。
	3
	
	

	
	4、建立职工活动场所，订阅报刊杂志，开展职工文化体育活动。
	3
	
	

	
	5、关心困难职工，做好送温暖工程。
	3
	
	

	五、积极开展“双爱双评”建家活动

（12分）
	1、成立“双爱双评”建家活动领导小组。
	4
	
	

	
	2、“双爱双评”建家活动有计划、有检查、有总结。
	4
	
	

	
	3、企业每年有评选表彰爱企业的优秀职工、爱职工的优秀经营者、管理者。
	4
	
	

	六、企业支持工会开展工作

（15分）
	1、企业能认真贯彻《劳动合同法》、《工会法》等法律、法规。
	2
	
	

	
	2、工会主席能依法参加或列席董事会，参加有关职工福利问题的讨论。
	3
	
	

	
	3、工会主席在任职期间不能随意变动工作和解聘。
	3
	
	

	
	4、能依法拨交和上缴工会经费。
	5
	
	

	
	5、能为工会提供办公场所和物质条件及开展工会工作的时间。
	2
	
	

	七、职工对工会认可率

（10分）
	凡职工认可率达90%以上的得10分，达70%至90%得5分；低于70%的不得参评。
	10
	
	

	总   分
	“合格职工之家”考核量化采用百分制，总分80分以上的，授予“合格职工之家”称号。
	100
	
	


填报单位（公章）：








填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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